
附件1

新乡市既有建筑加装电梯工作流程图












单位（集体）或业主向社区（村）提出加装电梯需求、提交初步方案











不适宜





街道（乡镇）组织开展加装电梯可行性评估，向需求人告知评估结果








街道（乡镇）做�好解释工作








由社区（村）启动征询相关业主意愿工作





适宜





社区（村）指导监督业主组织（业委会或物管会）组织业主进行表决，业主同意比例达到《民法典》第278条规定的，签订加装电梯协议。





社区（村）组织在小区内显著位置进行初步方案、协议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10天





有异议





无异议





社区（村）组织沟通协调和修改完善方案工作





交付居民正常使用





沟通协调一致





是否有异议





申请人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出具设计方案并公示，进行施工图审查。








审核通过





向所在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联合审查申请。





工程资料移交城建档案馆和电梯安全技术管理方





电梯安装监督检验合格后，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登记证





施工完工后，实施主体组织工程验收，申请联合验收










